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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32 人，代表股份 283,864,542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31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北京

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共 15 人，代表股份 778,661,26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2597%。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28 人，代表股份 283,861,222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312%。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 

    同意：1,060,461,3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60%； 

    反对：1,71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12%； 

弃权：347,792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0,0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7%。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 

同意：1,060,461,3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60%； 

    反对：1,71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12%； 

弃权：347,792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0,0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7%。 

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2022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表决结果： 

同意：1,060,461,3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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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1,83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25%； 

弃权：227,7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4%。 

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通过《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表决结果： 

同意：1,060,461,3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60%； 

    反对：1,71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12%； 

弃权：347,792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0,0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7%。 

表决结果通过。 

（五）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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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83,543,04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867%； 

反对：201,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10%； 

弃权：12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3%。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上海原龙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截至本

次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 759,570,606 股）、北京二十一兄弟商贸有限公司（截

至本次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 17,487,360 股）、北京原龙华欣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截至本次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 88,320 股）、北京原龙京联咨询有限公司

（截至本次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 88,320 股）、北京原龙京阳商贸有限公司

（截至本次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 88,320 股）、北京原龙京原贸易有限公司

（截至本次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 88,320 股）、北京原龙兄弟商贸有限公司

（截至本次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 88,320 股）、周原（截至本次股权登记日持

有公司股份 837,782 股）、王冬（截至本次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 155,000 股）

回避表决。 

（七）审议通过《关于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1,062,085,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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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 2/3 以上通过，表决结果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开展期货和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1,031,543,38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844%； 

    反对：30,979,1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156%； 

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52,885,43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9.0867%； 

反对：30,979,1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9133%； 

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十）审议通过《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1,061,919,6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33%； 

    反对：37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53%； 

弃权：227,7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4%。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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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韩骐瞳律师、李宜霏律师出席会议见证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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